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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万盛经开区 2022 年重点单位污染源
自动监控专项执法现场检查计划

为认真落实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、公

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

犯罪和重点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的通知》（环办执

法〔2021〕12 号），持续打击重点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控弄虚作假违

法犯罪行为，按照《重庆市 2022 年重点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控专项

执法现场检查计划》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，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严厉打击

自动监控弄虚作假行为，持续保持打击自动监控弄虚作假的高压

态势，建立健全自动监控运行和管理的长效机制，保障自动监控

数据真实准确成为常态。基本形成企业不敢造假、不能造假、不

想造假的良好风气，确保自动监控数据真实准确，为环境管理发

挥大数据分析、预警和哨兵作用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检查全区涉水、涉气重点单位。重点单位包括重点排污单位

和许可证要求实施自动监控的重点单位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2 年 3 月 25 日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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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重庆市 2022 年重点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控专项执法现场

检查计划》，制定《万盛经开区 2022 年重点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控

专项执法现场检查计划》。

（二）全面实施阶段（2022 年 3 月 25 日至 6 月）

在 2022 年 6 月市级专项监督帮扶之前，我局执法人员及区生

态环境监测站监测人员联合万盛经开区公安分局组成检查组，采

用大数据分析、突击检查等方式对辖区内重点单位开展自动监控

执法检查，重点打击重点单位篡改、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

自动监测设施，监测设施运维单位、人员实施或者参与实施篡改、

伪造自动监测数据、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等违法犯罪行为。执法检

查重点突出以下内容：

1. 针对自动监控平台数据可疑的涉水、涉气重点单位开展现

场检查。

2. 检查现场端自动监控设备是否符合国家建设规范要求，包

括使用的自动监控设备是否满足国家计量器具认证要求。

3. 重点对排污口采样设备进行检查，确定采集的样品是否能

够代表企业的排污状况。

4. 现场询问了解企业工艺及生产情况，查看自动监控相关数

据，根据物料衡算等经验判定数据是否符合逻辑。

5. 核对自动监控设备、数采仪及市监控中心平台三方数据是

否一致。

6. 查看参数设置及验收资料档案，调阅现场参数设置，看与

备案材料是否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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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调阅运行维护记录，故障记录、备品备件更换记录等资料，

判定是否存在问题。

8. 采取标气标液测量、手工比对、便携式设备测量等方式，

快速判定设备测量的准确性。

9. 采取改变生产负荷，启停治理设施等方式，观察自动监控

数据变化情况，快速判定自动监控数据是否存在造假嫌疑。

10. 调阅企业流量及排放量等数据，与其生产状况和污染物产

生量等进行核对，是否存在排污量异常，私设暗管，偷排、漏排

等严重违法行为。

2022 年 6 月，陪同市级检查组对抽取到的重点单位开展检查，

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和涉嫌犯罪行为。

（三）强化经验总结（2022 年 11月 30 日前）

根据自查和市级专项监督帮扶情况，及时总结经验，建立健

全长效监管机制，保持高压态势，防止问题反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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